
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

股長 科長/主任 局長 市長

一、人民團體籌組

許可、設立、解

散、合併、分立、

清算等案件之登

記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教師會備案及

備案證書之核發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違反人民團體

法停止業務、撤免

職員、廢止許可及

命令解散之重大行

政處分案件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人民團體年度

評鑑及獎勵事項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五、團體理事長當

選證明書之核發。
審 核 核 定

六、團體立案證書

之換、補發。
審 核 核 定

七、人民團體補助

之核定(專案案

件)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八、人民團體補助

之核定(ㄧ般案

件)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九、人民團體補助

之退補件、撥款及

活動成果、活動異

動等備查事項。

審 核 核 定

十、違反人民團體

法警告、撤銷決

議、限期整理之行

政處分及行政調

查、指導事宜。

審 核 核 定

一、合作社籌組許

可、設立、解散、

合併、清算等案件

之登記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違反合作社法

之命令解散行政處

分案件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新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（甲表）（核定本）

承辦機

關、

單位

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行權責 會 辦

機 關

( 單 位 )

備 考項目
內 容

社會局

人民團

體科

一、

人民

團體

輔導

二、

合作

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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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

股長 科長/主任 局長 市長

新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（甲表）（核定本）

承辦機

關、

單位

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行權責 會 辦

機 關

( 單 位 )

備 考項目
內 容

三、合作社及合作

事業團體補助金額

核定(專案案件)。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合作社及合作

事業團體補助金額

核定(一般案件)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五、合作社及合作

事業團體補助之退

補件、撥款及活動

成果、活動異動等

備查事項。

審 核 核 定

六、合作社變更登

記。
審 核 核 定

七、違反合作社法

之限期改善、意見

陳述、行政指導及

公示送達事宜。

審 核 核 定

一、勸募許可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違法勸募活動

之處分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違反公益勸募

條例之限期改善、

意見陳述、行政指

導及公示送達事

宜。

審 核 核 定

一、重大人民陳情

案件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一般人民陳情

案件。
審 核 核 定

一、社會救助標準

核定事項。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健康保險事

項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醫療看護補

助、溢領催繳及移

送行政執行。
審 核 核 定

社會局

人民團

體科

四、

人民

陳情

案件

二、

合作

行政

三、

公益

勸募

之輔

導管

理

社會局

社會救

助科

一、

低收

入戶

及中

低收

入戶

救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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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

股長 科長/主任 局長 市長

新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（甲表）（核定本）

承辦機

關、

單位

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行權責 會 辦

機 關

( 單 位 )

備 考項目
內 容

二、

災害

救助

特殊重大災害救助

事項。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

街友

及路

倒病

人輔

導及

救助

事項

收容救助。

審 核 核 定

一、社會救助福利

機構之規劃興建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社會救助福利

機構立案申請及許

可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五、

社會

救濟

會報

社會救濟會報及社

會救助金委員遴選

與聘任。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一、公益信託申請

設立、信託關係消

滅及其他重大之變

更登記等事項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公益信託一般

案件申報、管理及

監督事項。
審 核 核 定

一、重大人民陳情

案件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一般人民陳情

案件。 審 核 核 定

一、重大身心障礙

福利政策規劃及重

大工作計畫之核定

事項。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身心障礙福利

業務工作計畫及經

費核定事項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社會局

社會救

助科

四、

機構

輔導

與管

理

六、

公益

信託

七、

人民

陳情

案件

社會局

身心障

礙福利

科

一、

身心

障礙

福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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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

股長 科長/主任 局長 市長

新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（甲表）（核定本）

承辦機

關、

單位

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行權責 會 辦

機 關

( 單 位 )

備 考項目
內 容

一、身心障礙福利

機構設施之規劃興

建。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身心障礙福利

機構籌設、設立許

可及委託等事項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身心障礙福利

機構評鑑及獎勵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身心障礙福利

機構退補件、輔

導、監督與查核等

事項。

審 核 核 定

一、身心障礙者權

益保障之代表遴選

與聘用。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身心障礙者權

益保障事宜及違反

身心障礙者權益保

障法之罰鍰及重大

行政處分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違反身心障礙

者權益保障法之限

期改善、意見陳

述、行政指導及公

示送達事宜。

審 核 核 定

四、違反身心障礙

者權益保障法之催

繳及強制執行。
審 核 核 定

五、身心障礙者生

活需求調查等事

項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一、公益彩券盈餘

分配基金管理委員

會委員遴選與聘

任。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公益彩券盈餘

分配基金管理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彩券經銷商資

格審查。 核 定

社會局

身心障

礙福利

科

二、

身心

障礙

福利

機構

輔導

與管

理

三、

身心

障礙

權益

保障

及其

他福

利服

務

四、

公益

彩券

盈餘

分配

管理

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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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

股長 科長/主任 局長 市長

新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（甲表）（核定本）

承辦機

關、

單位

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行權責 會 辦

機 關

( 單 位 )

備 考項目
內 容

一、身心障礙福利

機構、團體補助之

核定(專案案件)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身心障礙福利

機構、團體補助之

核定(ㄧ般案件)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身心障礙福利

機構、團體補助之

退補件、撥款及活

動成果、活動異動

等備查事項。

審 核 核 定

一、重大人民陳情

案件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一般人民陳情

案件。 審 核 核 定

一、重大老人福利

工作計畫及經費之

核定事項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老人福利推動

小組等委員遴選與

聘用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違反老人福利

法及長期照顧服務

法之罰鍰及重大行

政處分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違反老人福利

法與長期照顧服務

法之限期改善、意

見陳述、行政指

導、公示送達及違

反老人福利法之家

庭教育及輔導事

宜。

審 核 核 定

五、依老人福利法

及長期照顧服務法

所處之罰鍰逾期未

繳催繳或移送行政

執行處強制執行。

審 核 核 定

社會局

身心障

礙福利

科

五、

機

構、

團體

補助

六、

人民

陳情

案件

社會局

老人福

利科

一、

老人

福利

及住

宿式

長期

照顧

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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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

股長 科長/主任 局長 市長

新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（甲表）（核定本）

承辦機

關、

單位

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行權責 會 辦

機 關

( 單 位 )

備 考項目
內 容

一、老人福利機構

及住宿式長照機構

之規劃興建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老人福利機構

及住宿式長照機構

籌設、設立許可、

委託等事項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老人福利機構

及住宿式長照機構

評鑑及獎勵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老人福利機構

及住宿式長照機構

退補件、輔導、監

督與查核與限改完

成等事項。

審 核 核 定

一、長期照顧服務

計畫核定與經費撥

款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長期照顧服務

之委託單位評選、

督導、考核與評

鑑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長期照顧服務

相關會議之辦理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長期照顧服務

計畫工作人員異

動。

審 核 核 定

一、老人保護服務

計畫及專案補助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一般老人安養

核定、收容安置核

定、延長安置及撥

款及老人保護安置

補助等。

審 核 核 定

三、老人緊急安置

及保護安置費用催

繳及強制執行。

審 核 核 定

社會局

老人福

利科

二、老

人福利

機構及

住宿式

長照機

構設立

、輔導

與管理

三、

長期

照顧

各項

服務

四、

低收

老人

保護

與安

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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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

股長 科長/主任 局長 市長

新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（甲表）（核定本）

承辦機

關、

單位

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行權責 會 辦

機 關

( 單 位 )

備 考項目
內 容

一、中低收入老人

特別照顧津貼、住

宅修繕、假牙裝置

等各項補助費用核

定及撥款。

審 核 核 定

二、中低收入老人

生活津貼溢領催繳

及移送行政執行。

審 核 核 定

三、中低收入老人

重病住院看護補助

費用撥款。
審 核 核 定

四、老人全民健康

保險自付保險費及

住宿式服務機構使

用者補助方案之補

助核定及撥款。

審 核 核 定

一、各項重大老人

福利方案活動核

定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老人文康休閒

巡迴專車辦理老人

文康休閒活動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送餐方案(衛福

部社家署補助案)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社區照顧關懷

據點建立(衛福部社

家署補助案)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一、老人福利補助

案件之核定(專案案

件)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老人福利補助

案件之核定(ㄧ般案

件)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老人福利補助

案件之退補件、撥

款及活動成果、活

動異動等備查事

項。

審 核 核 定

社會局

老人福

利科

五、

老人

經濟

安全

與照

顧

六、

敬老

各項

服務

七、

團體

補助

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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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

股長 科長/主任 局長 市長

新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（甲表）（核定本）

承辦機

關、

單位

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行權責 會 辦

機 關

( 單 位 )

備 考項目
內 容

一、重大人民陳情

案件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一般人民陳情

案件。
審 核 核 定

一、涉及其他局處

及區公所之業務事

項。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重大涉訟事件

或未受委任之法定

執行事項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一、重大兒童及少

年福利政策等事項

之規劃與執行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兒童及少年福

利一般政策等事項

之規劃與執行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兒童及少年福

利政策諮詢委員會

及兒童及少年性交

易防制督導會報委

員遴選與聘用。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違反兒童及少

年福利與權益保障

法之罰鍰及重大行

政處分事宜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五、違反兒童及少

年福利與權益保障

法之親職教育行政

處分相關事宜。

審 核 核 定

六、違反兒童及少

年福利與權益保障

法之限期改善、意

見陳述、行政指導

及公示送達事項。

審 核 核 定

社會局

老人福

利科

八 、

人民

陳情

案件
九 、

老人

福利

行政

事項

社會局

兒童少

年福利

科

一、

兒童

及少

年福

利服
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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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

股長 科長/主任 局長 市長

新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（甲表）（核定本）

承辦機

關、

單位

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行權責 會 辦

機 關

( 單 位 )

備 考項目
內 容

七、兒童及少年案

件停止親權、聲請

選定監護、終止監

護權及出養等事

項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八、涉及其他局處

及區公所之業務事

項。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九、重大涉訟事件

或未受委任之法定

執行事項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十、危害兒童及少

年身心健康場所之

認定事項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十一、兒童及少年

福利團體補助之核

定(專案案件)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十二、兒童及少年

福利團體補助之核

定(ㄧ般案件)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十三、兒童及少年

福利團體補助之退

補件、撥款及活動

成果、活動異動等

備查事項。

審 核 核 定

一、兒童及少年福

利機構之規劃與設

置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兒童及少年福

利機構之籌設、設

立許可、停辦停業

事項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兒童及少年福

利機構之評鑑及獎

勵事項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社會局

兒童少

年福利

科

一、

兒童

及少

年福

利服

務

二、

兒童

及少

年福

利機

構輔

導與

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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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

股長 科長/主任 局長 市長

新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（甲表）（核定本）

承辦機

關、

單位

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行權責 會 辦

機 關

( 單 位 )

備 考項目
內 容

四、兒童及少年福

利機構退補件、輔

導、監督、管理與

查核等事項。

審 核 核 定

一、重大兒童及少

年保護事件等事項

之規劃與執行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兒童及少年性

剝削之輔導、轉介

安置及費用核定等

事宜。

審 核 核 定

三、違反兒童及少

年性剝削防制條例

之罰鍰及輔導教育

等行政處分事宜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兒童及少年性

剝削年度工作成果

報告等事項。

審 核 核 定

一、重大人民陳情

案件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一般人民陳情

案件。
審 核 核 定

一、發展遲緩兒童

早期療育推動委員

會及托育服務管理

委員會委員遴選與

聘用。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兒童托育業務

重大政策之規劃、

執行與經費核定事

項。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兒童托育業務

一般政策之規劃、

執行與經費核定事

項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違反兒童及少

年福利與權益保障

法之罰鍰及重大行

政處分相關事宜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社會局

兒童少

年福利

科

二、

兒童

及少

年福

利機

構輔

導與

管理

三、

家

暴、

性侵

害防

治及

兒少

性剝

削防

制業

務及

督導

管理

四、

人民

陳情

案件

社會局

兒童托

育科

一、

兒童

托育

福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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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

股長 科長/主任 局長 市長

新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（甲表）（核定本）

承辦機

關、

單位

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行權責 會 辦

機 關

( 單 位 )

備 考項目
內 容

五、違反兒童及少

年福利與權益保障

法之罰鍰溢領催繳

及強制執行事項。

審 核 核 定

六、違反兒童及少

年福利與權益保障

法之限期改善、意

見陳述、行政指導

及公示送達事宜。

審 核 核 定

七、重大人民陳情

案件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八、一般人民陳情

案件。
審 核 核 定

一、托嬰中心及早

期療育機構籌設、

設立許可、委託等

事項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托嬰中心及早

期療育機構機構撤

銷、廢止、停業、

歇業、復業及變更

等事項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托嬰中心及早

期療育機構之評鑑

及獎勵事項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托嬰中心及早

期療育機構申請案

之退補件、輔導與

查核等事項。

審 核 核 定

三、

兒童

療育

補助

發展遲緩兒童早期

療育費用補助之核

定及撥款辦理。
審 核 核 定

一、兒童福利機

構、團體補助之核

定(專案案件)。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兒童福利機

構、團體補助之核

定(一般案件)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社會局

兒童托

育科

一、

兒童

托育

福利

二、

托嬰

中心

及早

期療

育機

構輔

導與

管理

四、

機構

團體

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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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

股長 科長/主任 局長 市長

新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（甲表）（核定本）

承辦機

關、

單位

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行權責 會 辦

機 關

( 單 位 )

備 考項目
內 容

三、兒童福利機

構、團體補助之退

補件、掣據、撥

款、核銷、活動成

果、活動異動等備

查事項。

審 核 核 定

一、重大社區發展

工作計畫及經費之

核定事項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社區發展協會

籌組許可、設立、

解散、合併、分

立、清算等案件之

登記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社區發展補助

計畫經費核定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社區發展工作

評鑑、考核及奬

勵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五、社區發展協會

立案證書換補發、

理事長當選證明書

核發。

審 核 核 定

六、社區發展補助

計畫之退件、撥

款、活動成果、活

動異動等備查事

項。

審 核 核 定

七、社區發展協會

違反人民團體法之

限期改善、意見陳

述、行政調查、行

政指導及公示送達

事宜。

審 核 核 定

一、重大志願服務

工作計畫及經費之

核定事項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全市志願服務

會報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社會局

兒童托

育科

四、

機構

團體

補助

社會局

社區發

展與婦

女福利

科

一、

社區

發展

工作

二、

志願

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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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

股長 科長/主任 局長 市長

新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（甲表）（核定本）

承辦機

關、

單位

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行權責 會 辦

機 關

( 單 位 )

備 考項目
內 容

三、本府各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志願服

務會報。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志願服務運用

單位補助計畫經費

核定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五、志願服務工作

評鑑、考核及獎

勵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六、志願服務榮譽

卡核發。 審核 核 定

七、志願服務運用

單位補助之退件、

撥款、活動成果、

活動異動等備查事

項。

審核 核定

一、重大婦女福利

服務工作計畫及經

費之核定事項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各項婦女福利

服務計畫及相關經

費核定事項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

特殊

境遇

家庭

特殊境遇家庭扶助

事項之規劃與管

理。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一、重大性騷擾防

治工作計畫經費核

定事項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性騷擾相關法

規之擬定及修訂。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性騷擾防治政

策及計畫之核定事

項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性騷擾防治協

調及督導事項。
審 核 核定

五、性騷擾防治措

施審核相關事宜。 審 核 核 定

社會局

社區發

展與婦

女福利

科

二、

志願

服務

三、

婦女

福利

五、

性騷

擾防

治服
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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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

股長 科長/主任 局長 市長

新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（甲表）（核定本）

承辦機

關、

單位

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行權責 會 辦

機 關

( 單 位 )

備 考項目
內 容

六、性騷擾案件調

查之結果通知及處

分事項。
審 核 審核 核 定

七、性騷擾案件調

查、延長調查、調

解及移送有關機關

之通知事項。

審 核 核 定

八、性騷擾事件各

項資料彙整及統計

提報事項。
審 核 核 定

一、重大人民陳情

案件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一般人民陳情

案件。 審 核 核 定

一、

社會

工作

專業

服務

重大社會工作專業

服務工作計畫及經

費之核定事項。 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一、市長監護個

案、收出養、委任

訴訟等相關重大案

件。

審 核 審核 審核 核定

二、重大人民陳情

案件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一般人民陳情

案件。
審 核 核 定

一、社會福利業務

施政計畫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重大社會福利

政策之訂定及變革

事項。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涉及其他局處

及區公所之業務事

項。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辦理國際交流

參訪事項。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一、重大性別平等

工作計畫經費核定

事項。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社會局

社區發

展與婦

女福利

科

五、

性騷

擾防

治服

務

六、

人民

陳情

案件

社會局

社會工

作科

各項內容

之業務視

個別案件

需要決定

其會辦機

關二、

社會

工作

個案

服務

社會局

綜合企

劃科

一、

綜合

規劃

二、

性別

平等

各項內容

之業務視

個別案件

需要決定

其會辦機
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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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

股長 科長/主任 局長 市長

新北市政府分層負責明細表（甲表）（核定本）

承辦機

關、

單位

公務項目及內容 決行權責 會 辦

機 關

( 單 位 )

備 考項目
內 容

二、性別平等委員

會委員遴選與聘

用。

審 核 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三、性別平等委員

會各項相關會議(大

會、會前會、工具

小組會議、分工小

組會議)。
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四、其他性別平等

委員會例行事項。 審 核 核 定

一、重大人民陳情

案件。
審 核 審 核 核 定

二、一般人民陳情

案件。 審 核 核 定

社會局

綜合企

劃科

二、

性別

平等

三、

人民

陳情

案件

各項內容

之業務視

個別案件

需要決定

其會辦機
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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